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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在立法具体条文并未产生变动的情况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范围急剧扩张，

反映出立法和司法之间的龃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目的旨在维护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和对信

息网络犯罪法益予以前置化保护，对“情节严重”的认定也应当此为逻辑起点，在明确“情节严重”体

系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合理限定“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本罪的认定难点在于“情节严重”的实践逻

辑存在偏差；相关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悖乱也导致其追诉标准存在主观性。在司法上细化“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并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适用条件，是认定本罪之“情节严重”的合理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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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legislation have remained unchanged,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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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a significant expansion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crime of assisting informa-
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This expansion reflect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y.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behind this crime is to uphold network secu-
rity management and trust by pre-protecting legal interests related to cyber crimes. It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identifying “serious circumstances” and clearly define its pa-
rameters withi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e challenge lies in accurately determining “serious cir-
cumstances” due to deviations in practical logic compilation. Additionally, confusion arising from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contributes to subjectivity in prosecution stan-
dards.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judiciary to refin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erious cir-
cumstances” as a means to determine this crime’s severity while strictly regulating applicable con-
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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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让网络犯罪有机可乘，即互联网的开放性导

致网络犯罪呈迅速蔓延之势。为了有效规制网络犯罪行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 2015 年应际而生。

自该罪设立之后，由于其法律条文本身的模糊性导致学术界一直对其争议不断，在实务界也无法形成统

一明确的适用标准。201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

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简称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对该罪之“情节严重”与“明知”等法律术语进行了概括式列举。其后，2021
年 6 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二)》2(简称《电信网络诈骗意见(二)》)增加了“明知”和“情节严重”要素所涵盖的情形。尽管如此，

司法机关在对本罪的适用过程中依然存在理解偏差、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至 2021 年，以该罪名被起

诉的人数超越诈骗罪跃居第三位，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链条的头号犯罪。这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对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相关问题的激烈探讨，但相关研究不够全面和透彻，研究角度较单一，其中大多都是对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总体探讨或者仅聚焦于“明知”要素的认定，而对于本罪之“情节严重”

要件如何精确分析却鲜有涉及。“情节严重”作为本罪的整体性评判要件，对于该罪名的认定起到关键

性作用。“情节严重”这一要件虽然欠缺明确性内涵，但在条文结构上却比较明确，而且其能够使刑法

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从而有效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为了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正确理解和认

定，有必要对本罪之“情节严重”要件进行合理阐释。本文借助对相关案例争议焦点的分析，拟厘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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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9〕15 号，2019 年 6 月 3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71 次会议、2019 年 9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22 号，

2021 年 6 月 22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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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在实践中认定“情节严重”存在的误区，同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可以说，对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要件的科学把握，有利于精准打击网络犯罪行为，对于正在推进的我国货币数

字化建议意义重大。 

2.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认定路径的理论遵循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步骤。只要存在法律适用，就必然会进行法律解释，对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的解释就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律解释规则[1]。对本罪“情节严重”

要件的解释，应以厘清本罪的法益属性的为前提，从而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的体系功能定位。同

时，有必要对“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进行合理限缩，才能确保本罪解释路径的规范性和解释结果的

可预测性。 

2.1. 认定前提：厘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益属性 

立法者从特定法益的保护诉求出发，从而决定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及该罪的成立要件[2]。法益乃刑事

法律规范所要保护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总和，其作为设置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起点，只有在明确个

罪保护法益的前提下，才能阐明刑法条文的实质内涵，这也就成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准确定性的

关键。换言之，只有通过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益界定，厘清其立法的规范保护目的，才能更

加合理解释“情节严重”这一要件，避免恣意解释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准确认定司法实践中的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故此，在理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时，法益的价值判断立

场就尤为重要。 
就法益属性而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增设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直接

反映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导致网络犯罪激增，为了有效规制网

络犯罪行为，立法者将信息网络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予以前置化保护。当行为人违反“不得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的法定义务时，本罪即可发挥其应有的预防和规制作用[3]。因此，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

保护法益的理解应涵盖两方面：其一在于对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的保障，其二在于对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

提前规制[4]。故刑法第 287 条之二设定的“情节严重”，也为本罪的限缩适用提供了解释空间。在实践

中，司法机关不能因帮助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对犯罪起到促进作用，主观上仅存在概然性认知，就对

行为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论处。简言之，本罪之“情节严重”的界定不仅与网络犯罪之正

犯实行行为的实施有关，同时也关乎帮助行为人自身的主客观状态[5]。帮助行为具备刑事可罚性需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该行为被司法机关定性为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活动；其二，该行为在客观上为他人

实施网络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因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立并不意味着网络犯罪处罚范围的

全面扩张，其仍存在处罚边界，只有对本罪之“情节严重”要件进行合理解释，才能严密依法惩治网络

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这也是实现该罪保护法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2.2. 认定关键：明确“情节严重”的功能定位 

“体系解释是指将所解释的法律规范同其他法律规范相联系，确定其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使得法

律规范条文或用语的含义与意义相协调，从而完整地说明立法意图的解释。”[6]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法

律条文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内部体系的协调，还需关注刑法与其他部

门法之间的协调。 
长期以来，理论界关于“情节严重”的定位争议颇多，现在通说认为“情节严重”不仅仅是一个法

律概念，而且是犯罪客观构成要件在量上的表达，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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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严重”一般分为两种：一是作为法定升格要件，当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且“情节严重”时，对该行为处

以比基础法定刑更为严重的处罚；另一种是作为影响定罪的“情节严重”，即只有当其行为达到“情节

严重”的程度时才构成犯罪。 
在我国现行共犯理论的框架之下，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的认

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在此，应将“情节严重”作为该罪的定罪要件进行理解。“情节严重”是我

国立法中对犯罪行为进行限缩的一种普遍立法模式，目的在于控制犯罪打击范围，这一要件不仅体现了

行为的不法程度，又体现了主观上的可谴责程度。可以说，“情节严重”作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的一种出罪路径，在实质上起到了限缩适用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情节严重”的不当判断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由此也大大降低了其出罪可能性。 
“情节严重”作为主客观相统一的综合性评判要件，其评价范围应涵盖犯罪行为、危害后果、因果

关系和主观过错等多方面。故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情节严重”是对帮助活动手段及其后果

的综合性评价，而“情节严重”的内容界定则是依据保护法益的性质所判断。此时，对“情节严重”的

认定不仅要考察客观帮助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还应将主体的犯罪故意和人身危险性等主观要素纳入在

评价范畴之中。针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言，虽然《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对“情

节严重”设置了合理条件，但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具体个案的认定事实、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方

面的自由裁量权还需要作进一步澄清。 

2.3. 认定路径：合理限定“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 

“情节严重”作为一个整体评价要件，似乎一直背负着“不可承受之重”，任何与该罪有关联的情

节都可能被纳入其涵摄范围。鉴于此，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自由裁量权对“情节严重”要件进行肆意扩张

解释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自由主义刑法原理是指严格限制国家刑罚权并使之成为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

据此原理，以“定性 + 定量”的方式对“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进行合理限定，进而对司法工作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缩，是对“情节严重”进行合理界定的必然之举。 
根据裁判文书网检索的相关数据显示，自《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出台以来，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的案件判决书呈多倍数增长，但多数法院并不对“情节严重”进行特别说明。即使有部分法院对

“情节严重”进行了一定阐释，但在论证过程中扩张解释的过度运用较为普遍。虽然扩张解释是在法理上

是被允许的一种解释方法，但它的内在风险性显而易见，用之不当则极易突破罪刑法定的界限。具而言之，

其一，扩张解释的逻辑前提是入罪思维，司法人员习惯将解释的对象纳入该条文用语的辐射范围，从而无

法有效限制其处罚范围。其二，扩张解释含义中“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并不明确，条文的含义是不断变

化的，如何判断“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也没有具体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臆断性。因此应当基于自由

主义刑法原理对“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进行限定。自由主义刑法观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与国家刑罚权，保

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故刑法的发动与处罚范围均应受自由主义刑法观的限制，从而充分保障人权。立法

者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设置“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目的在于为帮助行为的违法性提供实践参

数，进一步明确帮助行为的违法程度，由此可见，“情节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认定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的前提是帮助行为人所提供的行为确实对上游犯罪的实施起到积极作用，

简而言之，应当将“情节严重”作为判断构成要件的基本准则[7]。对此，《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对

“情节严重”设置了合理的判定标准，规制范围也较为广泛，不仅为定罪量刑提供较为明确的标准，也保

留了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情节严重”的程度进行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基本能遵

循该司法解释来判定“情节严重”，但在有些方面还需做进一步的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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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认定规则的实践检视 

近年来，随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范围的迅速扩张，裁判文书网所检索到的相关案件

数量陡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高居检察机关起诉罪名的第三位。但在司法实务中关于本罪“情

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存在诸多分歧，亟需针对具体案例进行理论和实务上的探讨。 

3.1. “情节严重”的实践逻辑偏差 

[案例 1] 王某明知“巅峰”APP 支付平台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相关资金结算服务，仍缴纳代理费成

为该平台代理，并发展下线杨某雇佣业务员成立专门工作室进行电信诈骗 3。案发后经查，该工作室支付

结算金额超 500 万元，涉嫌网络电信诈骗的总金额已经超过 20 余万元。案件移交检察院后，检察机关认

定王某构成诈骗罪，杨某等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遂以王某构成诈骗罪、杨某等人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定王某、杨某等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上述案件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争议不断，其中就涉及司法人员应如何准确把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标准的问题。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了在无法查证帮助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时所需要达到

的犯罪数额标准(相关涉案数额总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五倍以上，即成立本罪)，但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本条

款的把握尺度不一，判决各异。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出售银行卡即便未查证其上游犯罪，只要银行流

水达到 100 万即可适用上述标准，认定帮助行为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8]。另有观点认为，应

当查证上游电信犯罪且累计涉案金额达到立案标准(20 万元)，如不符合才适用上述标准；或应当至少有

一笔银行流水查证为赃款，否则不能适用上述标准。 
以上争议的根源在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制逻辑偏差问题，即任何假设，都必须要经过实

践的验证。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情节严重”这一限制入罪要件进行评价时，必须坚持主客观

相统一，综合衡量各因素予以判断，以防止其规制逻辑出现偏差。简言之，应当具体考量行为人所提供

的帮助对于被帮助之罪结果的影响程度、被帮助人的犯罪性质及其后果等情况。将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

的“情节严重”之具体情形相比较，若依然不能判定该不法行为的相关情节是否符合“情节严重”，在

这种情况下，我国司法体系就应为犯罪嫌疑人留有出罪的渠道，不能对该行为人定罪处罚。但是，当前

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的规制逻辑并不统一，这与我国向轻缓刑罚转变的立场相背离。 
将“情节严重”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本质上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初衷与

规范目的，契合帮助行为犯罪正犯化的发展趋势，在逻辑上具有自洽性。基于此，对于《信息网络犯罪

司法解释》第 12 条中条款项的规定应当分别进行认定。例如，在上述网络电信诈骗案中，若正犯的诈骗

金额达到上百万，且符合其他要件的情况下，正犯所涉嫌的诈骗罪即达到“情节严重”程度。若司法人

员根据本罪正犯的“情节严重”认定帮助行为人之行为，则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在本案

中，在行为人进行支付结算帮助的情形下，若要求上游查证犯罪金额累计达 20 万，在证据层面的实操性

不强，其实质上仍是以传统共犯标准对网络帮助行为的机械套用，难以站稳脚跟。从结算支付金额和违

法所得等要素对相关网络帮助行为进行限缩解释，有助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例如，在查证本罪上游犯罪单笔构罪的情况下，支付结算金额达至 20 万，即可适用《信息网络犯罪司法

解释》第 12 条第 1 款的相关规定。由于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逻辑不同，引发诸多争议，因此应当细

化“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对本罪进行相应的纠偏匡正，如此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从而有效遏制互

联网犯罪。 

 

 

3参见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晋 01 刑终 8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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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追诉标准的主观性 

[案例 2] 2020 年，被告人许某某、赵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以有偿办理电话卡并

非法提供给他人等多种不法方式，帮助他人实施网络诈骗活动，非法获利 7000 余元。后犯罪分子利用许

莫某和赵某某提供的电话卡冒充海关人员和公安人员，骗取数额高达 70 余万元。法院经审查后认定，被

告人许某某和赵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符合本罪的构

成要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1 款分别规定了 7 种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其中前 5 项

属于基础性情形，易于司法机关的认定和把握；而第 6 项描述的为概括性情形，第 7 项则属于兜底性

条款。《电信网络诈骗意见》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了进一步区分与细化。在本案中，被告人

许某某、赵某某的行为均不符合《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前 5 项规定的具体情形。且法院

对本案进行审判时，《电信网络诈骗意见》尚未施行，无法根据“出售手机卡给第三人 20 张以上”的

相关规定将其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故关于对许某某等人如何定罪的问题：其一，准确理解上述

第 6 项规定的严重后果；其二，准确认定本案中被帮助对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导致被害人财产

损失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后果严重”。《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 12 条第 1 款第 6 项规定的“严重后果”

包括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死亡、重伤或精神失常等人身损害后果。但“严重后果”所包含的财产损失金

额标准法律并未明确。在本案中，主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他人高达 70 余万元的财产损失，

损失金额已远超“数额巨大”的标准，应归属于“严重后果”的情形，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也具有一定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采用单一标准模式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的行

为相关情形进行了非穷尽式列举，相关规定含糊不明，不能完全涵盖本罪之“情节严重”的范围。司法

工作人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导致打击不力和放纵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往往会将帮助行为所对应正犯的犯罪数额、犯罪情节等要

件与其混为一谈。故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应秉持慎重、克制的要求，综合犯罪构成各方面要件来认定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在量上是否达到一定程度，在质上是否值得以该刑罚处罚等。 
“严重”一词本身就具有不明确性、主观性，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无论在法学理论界抑或

实务界都存在分歧。一般而言，很多司法工作人员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大，其追诉标准的任意性和主观

性的特点，是导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扩张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对人权保障原则的严重冲击。

目前的相关解释条文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尚无法达到依法可执行、执行可统一的裁判结果，故在很

多情形之下，“情节严重”的标准会成为司法工作人员自由裁量的牺牲品。在有些案件中，司法工作人

员会根据他人利用互联网进行犯罪的情形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其实是提

高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入罪门槛。为了防止犯罪圈的过大，避免损害刑法的可预测性价值，“情

节严重”的标准需进行再次细化。 

4. 司法实践对“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补偏救弊 

综上所述，由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相关司法解释的模糊性和笼统性，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在司

法实践中裁量空间大；其追诉标准具有主观性的特点，也导致打击不力和放纵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因

此，在细化“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的同时，司法工作人员也应当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适用条件，

对“情节严重”要件的判定标准进行更全面的补偏救弊。 

 

 

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1)苏 0116 刑初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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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细化“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规定，“兜底性”条款只有在“因受客观条件限制，被帮助对象是否达

到犯罪的程度无法查证”时才能适用，其一般适用于帮助对象众多，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由于“情节

严重”的争议性，为避免司法解释条款的滥用，维护司法公平与公正，有效限缩犯罪圈，对“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须进一步细化。 
1) 对于“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理解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1 款中规定被帮助人的数量为三人以上即可视为“情节严重”。

对此，“三个以上对象”应当理解为三个以上明知“犯罪”的实行人。换言之，帮助行为提供者为三个

以上分别构成信息网络犯罪的实行人提供了帮助。例如帮助行为提供者为同一个信息网络犯罪的实行人

提供了三次帮助的，只能认定其为一个受助人进行了帮助，在数量方面不符合本罪的规定。  
2) 对于“支付结算金额”的理解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1 款第 2 项将金额限定为“20 万元以上”。在涉及“两卡”

的案件中，对数额的判断存在不同观点，为统一司法适用中的做法，2022 年 3 月，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发布《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该纪要的第 4
条第 2 款中对实践中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第 2 项进行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会议纪要》认为认定“支

付结算”行为须满足以下条件：帮助行为人实行了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以及出借、出租信用

卡等行为。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前述不同阶段的行为，其行为所涉及到的金额才能计入这里的“支付结算

金额”，如此才具有合理性。 
3) 对于“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理解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1 款第 4 项将帮助行为提供者的违法所得数额底线设置为一万

元及以上。在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一万元的标准过低，鉴于人们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帮助行为的非

法获利易得且耗时短的特点，也应该适当上调相关犯罪数额。在“技术支持性”案件中，行为人获利可

能高达十几万元，非法获利数额较高。如果仅将一万元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准，无疑将会扩大本罪的

辐射范围，对于违法所得数额相差悬殊的人也难以做出量刑上的差别，这反映出司法解释对量刑情节的

考量欠缺。对此，可以将其理解为提供帮助者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所得的一切违法或者非法款项收入，

包括但不限于出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服务器等所得的租金、“成本费”，以及以“工资”形式支

付给提供刷脸等服务的其他人所涉数额。另外，还应区分个人和单位两类违法所得数额的要求，根据现

阶段社会的经济情况及时调整个人和单位的违法所得数额规定，将单位和个人的违法所得数额进行区分，

对单位设置更高的数额标准，将违法所得数额提升至 5 万元以上。 
4) 对于“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理解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对第 12 条第 1 款第 6 项以及第 2 款中所表述的“造成严重后果”和“特别

严重后果”没有作出清晰的界定，亦没有规定明确的标准。如此一来，对司法解释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

因此有必要对两者作进一步的解释。从立法解释的角度出发，实践中如果出现利用帮助者提供的帮助行为

实施信息网络犯罪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造成不可逆的精神伤害，甚至重伤、死亡的，此时应当认定提供者

的帮助行为在程度上属于第 12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中所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和“特别严重后果”。 

4.2. 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适用条件 

《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中兜底条款的设置，不仅让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具有一定参考依

据，而且使其可以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进行自由裁量。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公安机关对网络犯

罪行为侦查不力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本条款的滥用；同时，审判机关可能懈于对帮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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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达到犯罪进行审查，直接根据主犯的行为对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定性。因此司法机

关在实践中要严格适用“情节严重”的条件。 
对于财产性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诈骗罪的相关入罪标准对本罪进行认定。例如，刑法对诈骗罪

涉案数额的规定，是依照其诈骗行为的严重程度所作出三档划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常以网络

技术手段进行帮助行为，涉案金额往往较大。由于其性质为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故对其帮助行为的认定

不仅应当依照本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也须依据帮助行为相对应的正犯所涉及的罪名及其司法解释(例如前

述所涉诈骗罪)。若帮助行为所对应的正犯涉案数额巨大，即已造成严重后果，势必会影响法院对本罪的

定罪量刑。 
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一，若帮助行为人所实施的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

被认定为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则应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例如帮助行

为所依附的主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即使其涉案数额较低，帮助行为依然可构成“情节严

重”。其二，若帮助行为人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也应当被认定为

“情节严重”。以上所述对应的是《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6 项的相关内容，对其考量因素

不仅指向帮助行为的性质，而且包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依照上述情形对“情节

严重”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性认定。 
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为避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制范围的不当扩大，对该兜底条款也应从

严审查，从而达到控制犯罪圈的目的。对此，审判人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情节严重”作出认定，

对不同的帮助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例如，对于行为人的帮助行为没有达到《信息网络司法解释》

中明确规定的六项情形的，应该更为慎重地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兜底条款的适用依然需要满足“情

节严重”的要求。换言之，只有提供帮助的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情形不属于前六项有关“情节严重”规

定的情形，但法益侵害性达到与前 6 项程度相等时，再考虑适用第 7 项的规定。在“断卡”行动的背景

下，《电信网络诈骗意见(二)》第 9 条是针对《信息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1 款第 7 项规定的“其

他情节”的进一步解释，以此消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沦为“口袋罪”的可能性。 

5. 余论 

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和网络犯罪的激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存在显得愈发重要，针对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措施应逐步完善。在适用这一罪名过程中，依然要严格考量其严重社会危

害性，不可肆意扩大惩罚边界，更不能降低公诉机关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其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的适用难题，不仅在于其“情节严重”要件的规范评价，还在于罪质的价值定位、此罪与彼罪的

认定区分、“明知”要素的合理证明等方面。另外，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治理，也绝不

能仅仅依赖于刑罚的威慑力，还要注重社会综合治理的多管齐下，只有正确审视本罪的内在机理，才能

提高刑法适用的精细化与治理效果的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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